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江政行复〔2023〕10号

申请人：李xx

被申请人：柳州市柳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已予受理。

行政复议请求：1.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依法受理答复申请人投诉举报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受理投诉举报并限期答复申请人。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2年09月20日向被申请人邮寄一份举报投诉信（中国邮政挂号信编号：xx），举报投诉广西柳州市xx酒厂生产的“xx神酒”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申请人在中国邮政网查询得知被申请人已于2022年09月22日签收。现该案已经超出法定办理期限，但申请人至今都没有收到被申请人作出任何形式的反馈办理结果，申请人也没收到任何关于延长办理期限的答复。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不按照法律规定程序反馈办理结果给申请人，遂复议：依《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和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至今被申请人都没有向申请人反馈办理结果或需要延长办理限期答复。被申请人未依法做出处理，不能证明其己履行了法定职责。

被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具有管辖权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投诉由被投诉人实际经营地或者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和《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八条“县级、设区的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职权管辖本辖区内发生的行政处罚案件。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由省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管辖的，从其规定。”的规定，被投诉举报企业住所为柳州市柳江区xx工业园，属于被申请人管辖范围，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具有处理职权。

二、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主要事实

2022年9月22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投诉（手机号码为xx），称“因生活需要，于2022年09月18日在家附近超市购买生活用品，期间购买到被举报人生产的“xx神酒”食品（生产许可编号：xx:生产日期：2022年06月15日；条形码：xx：酒精度35％vo 1；净含量75ml），回家饮用时发现该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存在以下问题：涉案产品配料表中标示有：米酒，米酒属于复合配料，且其加入量大于食品总量的25％，但涉案产品未按规定标示米酒的原始配料，违反了GB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第4.1.3.1.3项如果某种配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其他配料构成的复合配料（不包括复合食品添加剂），应在配料表中标示复合配料的名称，随后将复合配料的原始配料在括号内按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标示。当某种复合配料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且其加入量小于食品总量的25％时，不需要标示复合配料的原始配料。综上所述，请贵局依法进行处理。投诉举报请求：1.调查核实被投诉举报人是否违法。2.若涉案产品违法事实属实，依法给予被举报人相应的行政处罚，并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寄给投诉举报人。3.依法评定是否给予举报人举报奖励，若不符合奖励条件，请说明理由。4.若涉案产品违法事实属实，依法责令被举报人退还投诉举报人购物款及相关赔偿。5.依法书面受理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诉求，并在案件办结后书面答复举报人”。

经核查，配料表标示“米酒”的“xx神酒”为广西柳州市xx酒厂生产的产品。米酒执行标准为GB/T10781.3-2006《米香型白酒》。“xx神酒”配料表仅标示“米酒”符合《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关于预包装饮料酒标签标示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卫食品标便函[2014]37号）“一、关于露酒标签配料表中酒基。根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关于配料表标示的相关规定，当露酒（配制酒）所使用的酒基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时，在配料表中可以只标示酒基名称，无需另行标示酒基的原料名称”的规定。

三、作出该行为的法律依据

因广西柳州市xx酒厂生产的“xx神酒”标签标识符合规定，不存在违法行为，经局领导审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因广西柳州市xx酒厂明确表示拒绝调解，被申请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三）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的规定，作出终止调解的决定。

四、作出该行为的程序

2022年9月22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投诉信息。2022年9月23日，被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将受理决定通过短信推送至申请人的手机xx。2022年10月9日，被申请人对举报进行核查。2022年10月19日，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2022年10月19日，被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将不予立案决定通过短信推送至申请人的手机xx，同时电话告知申请人。2022年11月2日，因柳州市xx酒厂明确拒绝调解，被申请人作出终止调解决定。2022年11月2日，被申请人于在全国12315平台将终止调解决定通过短信推送至申请人的手机xx，同时电话告知申请人。

综上，被申请人已按照法定程序履行了法定职责，请求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本机关查明：申请人于2022年9月18日在超市购买的“xx神酒”（生产许可标号：xx，生产日期：2022年6月15日，条形码：xx，净含量：75ml）。同年9月20日，申请人以邮寄形式，向被申请人举报投诉生产企业广西柳州市xx酒厂（住所地位于广西柳州市柳江xx工业园，以下简称xx酒厂）。申请人认为该产品，配料表中标示有：米酒，米酒属于复合配料，且其加入量大于食品总量的25％，但涉案产品未按规定标示米酒的原始配料，违反了GB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相关规定。2022年9月23日，被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将受理决定通过短信推送告知申请人。同年10月9日，被申请人到被举报投诉企业xx酒厂进行调查，并对xx酒厂的负责人进行询问。经被申请人核查，配料表标示“米酒”的“xx神酒”为广西柳州市xx酒厂生产的产品。米酒执行标准为GB/T10781.3-2006《米香型白酒》。“xx神酒”配料表仅标示“米酒”符合《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关于预包装饮料酒标签标示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卫食品标便函[2014]37号）“一、关于露酒标签配料表中酒基。根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11）关于配料表标示的相关规定，当露酒（配制酒）所使用的酒基已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时，在配料表中可以只标示酒基名称，无需另行标示酒基的原料名称”的规定。2022年10月19日，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通过全国12315平台短信推送告知申请人。2022年11月2日，因xx酒厂明确拒绝调解，被申请人作出终止调解决定，并通过全国12315平台短信推送告知申请人。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举报投诉信》；2.现场检查笔录、照片以及收集的相关证据；3.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关于预包装饮料酒标签标示有关问题的复函；4.不予立案审批表；5.全国12315平台短信推送截图。

本机关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七条规定，被举报企业xx酒厂属于被申请人管辖范围，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进行处理是尽其职责。被申请人接到举报后经现场调查、取证，核实和认定被举报企业生产的“xx神酒”产品配料表标示的“米酒”是一种配料，不属于复合配料，不需要在配料表中标示其原始配料，不存在违法情形。被申请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对举报不予立案事实清楚。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举报，对被投诉企业进行了调查并及时将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了申请人，履行了《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规定的职责。因xx酒厂拒绝调解，被申请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作出《投诉终止调解决定书》并无不当。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已依法了申请人的处理投诉举报事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无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三年5 月29 日

抄送：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